
唯物史观论域中的
分配正义及历史生成逻辑

黄 建 军

摘　要：分配正义并非仅指涉 “得其应得”和 “个人所有权”，也并非仅是一条

抽象的法权原则。分配正义归根到底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反映，是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所指涉的 “物质生产方式”的事实原则和规范性价值，它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所

有制形式、财产关系直接相关。马克思揭示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劳动所有权关

系，批判 “物的依赖性”阶段的资本正义和个人所有权，目的是倡扬 “真正共同体”

的按需分配正义和通达人的自我实现。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开创

的哲学视角和理论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分配正义的历史生成逻辑。中国的分配制度

延展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层级和结构，既牢牢把握按劳分配的主动权，又有效抑制

“资本逻辑”的负效应，从而使分配正义展现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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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界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分配正义之间的关系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是

把二者放在相互对置的两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分配正义之间的 “隔阂”，即历史

唯物主义在理论本质上强调 “物质生产”的优先性，从而无法将作为次生性、依附

性的分配正义涵括在内。从直观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的 “事实性”意蕴似乎与分配

正义的 “规范性”意蕴不可兼容。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确证了关

涉历史的事实基础，而作为政治哲学重要论域的分配正义往往是作为规范性价值在

场的。由此，人们一般不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界域和解释结构中把马克思的分

配正义统摄进来。关于这一点，罗尔斯在 《政治哲学史讲义》中指出，马克思设想

的按需分配并不是一条正义原则，也不是一条正当原则，① 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的正

义理论中很难有立足之地。罗尔斯从政治哲学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的 “介入”，在理论

层面阻隔了 “历史唯物主义与分配正义”的贯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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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指涉 “实证性”和 “事实性”的科学，它内蕴的

核心精神和理论要旨非但不会排斥基于人的生产关系的分配正义，而且还开创了从

生产方式、财产关系解释分配正义的新视域。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

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

方。”① “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反对从抽象、先验和道德层面解

释历史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其本质就是关涉和研究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

学”，即坚持从 “现实的个人”出发考察历史，揭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产生

的经济关系、法的关系。马克思 在 回 顾 自 己 创 立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心 路 历 程 时 强 调：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

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

和，黑格尔按照１８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 ‘市民社会’，而对市民

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 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是

内在融通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核心范畴和历史关系，只有被置于市民社会的

历史场域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底座中才能被真正辨明，而政治经济学恰恰是历史唯

物主义在历史实在关系中的 “实证”。由此可以确定，马克思所论及的法的关系、所

有制 （权）关系以及分配正义都是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恰恰是新唯物主义与

以往的其他唯物主义在生成场域和理论旨归上的根本分歧。

应该说，马克思并非专论分配正义、平等、劳动所有权等概念的政治哲学家，而

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③

他对分配正义、平等、劳动所有权等问题的理论关切和判断是在现代市民社会形成的

历史大背景下作出的，是基于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而开显的，更是在历史

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展开的。所以，按照通常的理解，马克思必然会持有分配正义

思想，但这种分配正义在本源上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谱系中的正义，是内在于生产方

式、所有制形式的正义，这种分配正义因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倾向而与西方政治哲

学有着根本区别。我们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分配正义，就必须把它看作不同社会形态

和历史阶段的构成性要素，在人类历史的宏大逻辑中考量分配正义的历史前置条件和

现实发生场域以及未来生成路向，从而在唯物史观论域中把握分配正义的真实意蕴。

一、走向历史唯物主义④的分配正义

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既延展于西方传统的分配正义理论，又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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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的批判、升华和超越。从柏拉图到罗尔斯，分配正义的核心要旨被锁定在

“应得”和 “所有权”的框架 中，所 谓 分 配 正 义，无 非 就 是 依 据 某 种 尺 度 或 权 利 使

“应得者得其应得”。这条原则是分配正义的传统定义，它 “讲的是操作的形式，但

首先需要确定每个人应得的是什么”。①显然，如果不搞清楚 “应得什么”，那么 “得

其应得”必然滑向抽象的理论原则。在古希腊，以 “应得”为核心要义的分配正义

是基于美德和城邦之善的具体正义。亚里士多德对正义进行了谱系学和类型学的划

分，他发现，正义 既 有 “总 体”和 “部 分”之 分，也 有 “普 遍”和 “具 体”之 别，

分配正义就是 “作为德性 的 一 个 部 分 的 正 义”，即 “具 体 的 正 义”，它 涉 及 对 荣 誉、

钱物和共同财 产 的 分 配。分 配 正 义 的 实 质 在 于 成 比 例，分 配 不 正 义 则 在 于 违 反 比

例。② 可见，基于 “应得”的分配正义所依据的是共同体的善和德性，是应得者和

善之间所蕴含的 “所属关系”以及分配中形成的 “比例关系”。

启蒙以降，由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以及所有权、私有制的普遍化，人们对 “应得

正义”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德性和善品，将之立基于现代 “权利”和 “契约”概念的

基础之上。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开创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法 权 观 念，其 中，

“自然法”和 “社会契约”充当 了 分 配 正 义 的 核 心 尺 度 和 内 在 标 准。霍 布 斯 抛 弃 了

“美德”对于分配正义的决定性意义，强调分配的先在性、优先性，在他看来，不是

美德决定分配，相反，分配决定着美德；正义并非与美德相关，而是 与 公 共 权 力、

所有权以及 “立约”紧密勾连，分配正义就是一种基于 “公道”的权利原则和自然

法原则，是以 “功过大小”来实施奖惩的机制，即关涉奖励和惩罚的正义。与此不

同，洛克把 “自然法”“自然权利”作为财产权的基础，强调财产权与自然权利的同

源性，把生命 （ｌｉｆｅ）、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ｙ）和财产 （ｅｓｔａｔｅ）合称为 “财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把 “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和凭借这种所有权所做的工作称作基于

劳动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这种由人自身的劳动促成的所有权使人可以把 “自然共有

物”改造为 “个人私有物”，使人由此获得 “财产”。所以，洛克指出：“我的劳动使

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 了 我 对 于 它 们 的 财 产 权。”③ 既 然 劳 动 是 属 于

“我的”，那么基于 “我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应当归属于我，这实际上是近代资

产阶级基于自然权利和所有权确立分配正义原则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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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并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创的解释历史的视角去理解分配正义。应该说，马克思的

分配正义归根到底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指涉的 “物质生产方式”的正义，是内在于

不同共同体和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正义。因此，本文强调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研究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以便化解 “所谓的”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悖论。

①　阿兰·瑞安：《论政治》上卷，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２页。
参见亚 里 士 多 德： 《尼 各 马 可 伦 理 学》，廖 申 白 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７年，第

１４９页。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１９页。



如果说启蒙以来的政治思想家把分配正义与自然法、财产权和私有制相勾 连，

那么康德、黑格尔则把分配正义与伦理、法权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促使正义问题演

变成抽象的道德原则和 “绝对精神”的幻影。康德以 “纯粹理性”来论证他的道德

哲学，并把这种理性指向能动且纯粹的自由。康德说：“一切道德的概念所有的中心

和起源都在于理性，完全无所待于经验，并且不特在于纯粹理论的理性，而且一样

实实在在地在于人的极平常日用的理性。”① 在康德看来，正义在本源上是基于最高

道德法则的道德概念，是 “绝对命令”的影射，归属于广义的道德法则，这种 “道

德”不同于 “法权”，正义在一定意义上体现 “意志的自律”，但在类型上分属于法

权领域。黑格尔也依循 “法权”而将道德涵括在法权之内，认为正义原则比道德原

则更为 “优先”，正义在伦理精神上是法权的映现。黑格尔认为，人只要有了自由意

志就必然会衍生权利，而自由又是法权的定在和内在规定，所有权则体现为 “人对

他物的自由”，即把某物置于自我支配之下就构成 “占有”，通过这种占有，“物乃获

得 ‘我的东西’这一谓语”，② 即获得占有他物的权利，而尊重他者首先就是承认和

确证他对其物的 “所有权”，尊重他者的 “物”和 “所有权”就是尊重他者的人格，

因为 “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③ 但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

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转让自己 的 财 产 权，并 把 这 种 行 为 看 作 正 义 的 行 为。由 此 观 之，

黑格尔的正义仍然囿于抽象法的牢笼之中，“抽象法”把不能侵害人格作为核心要求

和禁令，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权。

可以说，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就是以西方传统正义思想为路基，以批判黑格

尔法哲学为 “阿基米德之点”而渐次展开和出场的，甚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最初的意义上也 “是以对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的重新吸收这样细心的准备工作

为前提来展开的”。④ 但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显然已经与传统的 “应 得 正 义”分 道 扬

镳，他的分配正义不再是抽象的法权原则和所有权原则，也不再是超乎现实的永恒

的绝对标尺，更不是资产阶级叫嚣的 “天然正义”。相反，马克思的分配正义实现了

政治哲学史上正义理论的 “变革”，即从抽象自然法、劳动所有权和道德哲学层面转

向了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层面，他的分配正义是历史逻辑中不断生成的动态概

念。马克思分配正义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从历史的实践逻辑中辨析正义的观念形态

和实践意蕴。马克思多次强调，他建基 “新唯物主义”的目的是 “改变世界”，而他

的正义思想就是要在 “改变世界”中改变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维护无产

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通达人的自我实现。我们应该明晰，把马克思的分配正义作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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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唯物主义论域中的概念，并不是否定其实践意蕴，也不是将其 “理解成超历史的

正义的假定，而是被看作一个 ‘实践’的概念”。①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历史唯物主义

的构境层面理解分配正义？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致思方法和逻

辑理路，也源于马克思对历史发展所作的经济学哲学论证和实证性研究。

一方面，马克思总是在历史演进的形态和逻辑次序中言说分配正义，他的分配

正义往往指涉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性意蕴。在历史唯物主义出场的过程中，马

克思把黑格尔颠倒的体系倒转过来，他把人的物质生产方式看成本源性的存在，作

为优先于道德、法权、思想观念等的存在形式，从而理顺了人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正

义的关系。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是历史的 “本题”，正义观念是历史生成中的 “副

题”，生产方式是本源性存在，分配正义是次生性存在，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② 这充分说明，判

断一种制度、分配是否正义，应该依循 “生产方式”这个原生标准。由于人类的生

产方式是不断变化、更新的，因而分配也会随之跃升，这决定了我们判断分配是否

正义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生产方式类型，而不是把生产方式作为判断分配是否正义

的唯一尺度。虽然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的原生性、分配正义的次生性，但这仅说明

评价正义的客观事实尺度，而不是界定了 “正义为何”。恰好相反，伍德在这个层面

误解了马克思，他坚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正义就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③ 显

然，伍德的理解已经完全混同了 “正义的尺度”与 “正义的概念”的区别，因而误

解了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正义的逻辑理路。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反复强调，

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评价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它就是正义的。“难道资

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 ‘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

础上唯一 ‘公平的’分配吗？”④ 马克思甚至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评价

尺度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

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⑤ 为什么马克思要把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说

成是正义的呢？难道马克思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显然不是，如果我们依循马

克思的构境方法就会发现，马克思强调的分配正义是生产方式在历史变迁中呈现出

来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既是生产方式的反映，也是阶级利益的呈现。即马

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共同体历史形态的双重视角，把指涉所有权和法权的分配正

义 “倒转”为指涉历史实在关系 （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所有制关系）的分配正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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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关于分配正义的历史性阐释。在马克思那里，“公正和正当的原则都是社会现象

也都是历史现象。”① 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分配正义，必须跳出西方传统分配正义

的思想 “怪圈”，深入不同历史横断面的生产方式，通达 “研究生产和交换这种与物

质有关的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② 马克思正是沿着这条路径，考察了资本主

义以前的生产方式，并按照 “人的依赖关系”→ “物的依赖性”→ “自由个性”的

历史演进逻辑，还原了不同共同体形态和历史横断面中的分配模式，从而提出了分

配正义的历史次序，即 “劳动与所有相一致的原生性分配”→ “基于以他人的劳动

为基础的所有权的分配”→ “基于贡献的按劳分配”→ “基于需要的按需分配”。这

构成了历史生成逻辑中的分配正义序列。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分配正义在实践意义上呈现出与人类历史发展形态相适应

的生成次序。分配正义在实践上具有现实指涉，即表达基于现实共同体的财产关系、

所有权形式。在马克思的历史演进的宏大逻辑体系中，人类生产方式变迁的大致轮

廓按照 “本源共同体”向 “市民社会”再向 “未来共同体”的次序向前发展，③ 所

有制形式也按 照 社 会 历 史 形 态 的 生 成 逻 辑 呈 现 出 从 “自 然 共 同 体 的 共 同 所 有”向

“虚幻共同体的私人所有”再向 “重建所有制之后的共同所有或共有”的转变和提

升，在这个序列中，分配正义也随着所有制形式不断生成，这构成了马克思分配正

义理论的实践次序，也是我们理解分配正义原则的锁钥。正如尼尔森所言：“在具备

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社会里，我们拥有特定的正义原则，它独一无二地适用于那个

社会及其生产方式。”④ 在此意义上，我们要研究分配正义，就应该依循马克思所开

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历史演进的逻辑次序中探究生产方式及其内蕴的所有制

关系，从而真正还原不同共同体形态下的分配原则。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

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 分配正义作为一种理论原则，是特定生产活

动的实践表达，因而也是一种实践原则。在马克思那里，分配正义是现实生产方式

蕴含的所有制关系、财产形式的表达，它并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抽象理论，而是由

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 “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具体的实践原则。

基于此，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是内在于生产方式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内蕴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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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过程中的分配方式的映射，是不同共同体、不同历史情境的规范性价值和实

践性原则。由此来看，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创的历史研究范式中才能真正理解

分配正义的本质意涵，也才能化解西方学者炮制的 “马克思的正义观的悖论”。①

二、分配正义的历史前阶与原生形态

在市民社会产生之前的社会历史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财产关系、分配形式？人

们究竟持有何种分配正义观念？践履何种分配正义原则？这就不得不回到马克思对

前资本主义的解剖中探寻答案。如果说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把人类早期的形态

框定在 “自然状态”的设想中，那 么 马 克 思 则 把 人 类 的 早 期 状 态 肯 定 为 “原 始 群”

状态。如 果 说 在 卢 梭 等 人 的 “自 然 状 态”中，人 类 “只 过 着 无 求 于 人 的 孤 独 生

活”，② 那么 在 马 克 思 “自 然 共 同 体”中，人 们 则 建 构 了 一 种 “有 组 织 的 社 会 形

式”，③ 即以共同体为纽带的社会生产模式，其在世界历史图景中可以划归为不同的

形态，但最具典型的是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所有制形式，这三种所有制形式

在时间上并不接续，在空间上 并 不 同 质，但 却 是 向 市 民 社 会 过 渡 的 三 条 核 心 线 索，

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管窥马克思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分配正义的历史原型。

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财产共有的形式，也是 “劳动”与 “所有”直接统一的

形式，这种形式是分配正义的 最 早 实 践 模 式，也 是 分 配 正 义 观 念 的 最 初 萌 芽 形 态。

马克思系统分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并非人类历

史上零星的特殊形式，也绝非特指东方社会所代表的共同体形式，而是 “一切文明

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④ 从历史方位来看，亚细亚的所

有制形式是马克思通过对史前社会的考察、逆推而概括出的一般社会形态，这种社

会形态以对土地的共同占有为财产形式，因而内含着以自然条件为客观要素的分配

正义原则。马克思认为，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中，土地是人们的共同生产资 料，

它既是人们的劳动资料，也是共同体居住的场所，因而，“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

做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⑤ 在这种

形式中，由于单个个人完全依附于共同体，共同体是个体的集合体、统合体，因而

单个个体不存在任何 “私有财产”。那么，个体是如何获得他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

的呢？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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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① 也就是说，亚细亚所有制形式

中的劳动者就是共同体财产的直接占有者和所有者，但这种占有和所有是以个体与

共同体的直接统一为前提的。不言而喻，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共同体为纽带的

形式，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个体仅是共同体的依附者，是共同体偶然的因素。如

此一来，亚细亚形式中的分配方式是基于共同体的共同财富和整体利益的分配，即

共同劳作，共同享有。这样的分配方式本身就是正义的，因为人们并没有私有财产，

单个的人既是劳动者，也是共同体的肢体，更是共同体财产的分享者。所以，亚细

亚形式是人类的 “原始和谐”状态，其分配模式表达了最朴素的正义形态，是分配

正义原则的历史源头和实践雏形。

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是公社财产 （公有）和个人财产 （私有）并列存在的形

式，这种形式实际上是马克思对古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一种理论描绘。② 古典古代的

所有制并不像亚细亚那样以土地为共同体的基础，相反是以 “城市”为基础，而耕

地则是城市的重要领土。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财产也并不像亚细亚形式那样完全

共同占有，而是表现为公社财产 （公有地）和私有财产 （小块分地）的对立。因为

在这种形式中，单 个 人 的 财 产 和 共 同 体 的 公 有 财 产 是 分 离 的，但 这 种 分 离 又 是 以

“单个人是公社的成员”这样的身份来确认的。所以，马克思说：“公社成员的身份

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

的私有财产看做就是土地，同时又看做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而保持他

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③ 可以看出，古 典 古 代 的 所 有 制 形 式 存 在 两 种 分 配 方

式：一种是单个劳动者凭借公社成员的身份参与共同体共同财产的分配，这个分配

是以劳动者的成员资格为前提，以劳动者的共同劳动为依据；另一种是单个劳动者

对自己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的享有，这种获得和享有以 “个人本人劳动的条件和客

观因素”为前提。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个人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为

了 “发财致富”，而是为了 “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

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④ 因此，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因

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使得劳动与所有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人们能够依据现有

的生产方式获得较为公正的分配。

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是以个人所有为主导的共同体形式，这种形式因其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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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关系和分配方式而 “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先祖”。① 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是

在城市和乡村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并非一种实体性的共同体，而是一种非 “联

合体”的联合，即在共同体分布形式上较为分散。马克思指出：“在日耳曼人那里，

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因此，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

而不是联合体，表 现 为 以 土 地 所 有 者 为 独 立 主 体 的 一 种 统 一，而 不 是 表 现 为 统 一

体。”② 由于这种所有制形式分布较为分散，并且以单个的家庭经济为主导，因而其

所有制形式表 现 为 个 人 财 产 的 自 主 分 配，而 公 有 财 产 仅 仅 是 个 人 财 产 的 一 种 “补

充”。显然，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已经产生了个人私有财产，在这里，个人的财产并

不以共同体为中介，也不以共同体为转移，而是由单个的家庭自由支配。在这种形

式中，社会产品的分配是基于劳动与所有权发生分离为基础的分配，只不过社会公

共产品和公共财产只是表现为个人财产的附属物。由此可见，日耳曼形式的个体所

有已经远远超过了共同体所有，私人所有的主导性质必然造成社会整体分配的两极

分化，会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共 同 体 内 部 的 不 稳 定 和 不 平 衡，甚 至 会 引 发 新 的 矛 盾。

实际上，马克思认为，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 “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

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

资本”。③ 在历史起源上，资本主义就是在日耳曼模式的缝隙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资

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分配模式完全可以在日耳曼的形式中找到原始基因。

前资本主义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内含着不同的占有形式、财产关系，这三种形式

是人类生产方式在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集中呈现。“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④ 尽管前资本主义不

同的共同体内含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这些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即个体所有权还

没有以法权的形式确定下来，人们的分配仍然以 “劳动与所有的同一性”为大前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见：“亚细亚存在的只是共同所有和私人占有；而在日耳曼共同体

那里，存在的却是 ‘个人土地所有’。”⑤ 马克思把分配正义看成内在于生产方式的

因素，因而，分配正义就是 “劳动与所有”的变更关系的呈现。由于在前资本主义

较为低下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与所有没有完全分离，交换还没有以普遍的方式存在，

人们的分配依循共同体和个体双重利益的互动和内在统一，这种分配并不把个人所

有权作为天然尺度，因为共同体的所有权是这个历史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法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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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与劳动对立：分配正义的异化偏向

马克思从主客关系的辩证法视角确立了劳动与所有 （权）的二重规律：“第一条

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

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① 如果说在 “劳动与所有相统一”的 “人的依

赖关系”阶段，分配正义表现为以自然客观条件为基础的占有型正义和以共同体的

共同利益为追求的共有型正义，那么在 “劳动与所有相分离”的 “物的依赖性”阶

段，分配正义则表现为以劳动所有权为法权基础的 “天然正义”和以个人私有财产

为诉求的所有权正义。随着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形成，基于财产权、所有权的分配

正义成为市民社会诉诸的重要法权原则，也成为资产阶级推崇和依循的社会规范性

价值。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考察，发现了法权正义的虚幻根基，从而对资本主

义的分配正义进行了归谬和批判。马克思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劳动与所

有”分离的过程就是自然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也是 “人的依赖关系”向 “物的依赖

性”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创造了条件，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方式开辟了道路。而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就是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所有制形式的历史

起源，透过这个历史横切面，我们能够管窥分配正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生的异

化、改换和翻转，而马克思则对这种异化的分配正义进行了嘲讽、挞伐和批判。

劳动与所有的分离过程是理解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劳动所有权的钥匙。在前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原始条件主要表现为自然客观条件，生产方式以改造自然客观

条件为主要形式，财产关系也主要表现为对土地等自然客观要素的占有，因此，人

们对客观要素的占有形式就是确证分配的主要依据。但是，前资本主义自然共同体

的财产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分工的细化、交往关系的频发、交换的普遍化、

人口因素的扩展以及生产工具的变革，自然共同体的财产关系、占有形式发生了解

体，这个解体的过程就是 “劳动与所有”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的意义

上，财产无非就是人把客观要素看作自己生产的前提，看作自己身体的延伸，即客

观条件是主体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也把自己当作自身

现实性条件的主人。然而，生产力的跃迁使得劳动者同自己的客观条件 （土地、原

料、工具）发生了分离，即 “劳动的客观条件 （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

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 （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

系中游离出来”。② 这种分离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者脱离了自己的客观条件，成

为丧失了 “所有权”和 “财产”的劳动者，而客观条件则以一种独立的价值形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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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且能够作为一种分离的状态与劳动者相对立。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同客观条

件分离的过程，就是劳动与所 有 分 离 的 过 程，这 种 分 离 为 资 本 的 产 生 创 造 了 条 件，

也对无产阶级的主体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

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

买到劳动的客观 条 件，另 一 方 面 也 能 用 货 币 从 已 经 自 由 的 工 人 那 里 换 到 活 劳 动 本

身”。① 马克思的这个判断说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财富积累在源头上是劳动者

的客观条件，而工人阶级恰好是失去了财产和客观条件的劳动者。正是劳动与所有

的分离为资本主义的个人所有权确立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始形成瓦解了基于劳动的分配正义，使基于私有制的分

配正义成为普遍法则。“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恰恰是这些前资本主义财产形式的解

体”。② 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确证了劳动与所有的分离，代替这种分离的就是资本与

劳动的对立。资本的前身就是包含着劳动客观要素的货币财富。遗憾的是，国民经

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也看不到私有财产的历史起源，他们仅仅 “把私有财产在现

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

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

来的”。③ 马克思在理解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所有权时遵循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

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方法，直接揪出了它们的历史根源。马克思通过对各种

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次生状态的研究，最终发现，资本关系的产生使得基于人的劳

动的分配正义沦为了基于资本的分配正义，而后者是一种异化的正义，它把资本作

为所有权，作 为 分 配 的 核 心 标 尺。马 克 思 认 为，资 本 与 雇 佣 劳 动 的 关 系 就 是 一 种

“所有权的关系或规律”，④ 因为在资本崛起的过程中，资本本身就建立起一种抽象

的权力关系：“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

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⑤ 资本家拥有资本的

权力，实际上就拥有了对劳动的支配权。资本的权力确证了资本家的所有权，这种

所有权就是基于私有制的绝对的占有权、分割权，在这种权力下，“工人并不占有他

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

现为资本的财产。”⑥ 由此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为轴心淹没了基于劳动

的分配权，使得基于资本和私有财产权的分配获得了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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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使得资本成为凌驾于劳动之上的抽象存在，从而在分

配关系中使资本正义代替了劳动正义，资本正义成为资本家标榜的永恒法权。卢梭

认为，“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更

重要”。① 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确立了自己的财产权和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中，资本家极力把资本的权力扩展和放大，强调资本增殖的正当性，为剥削涂脂抹

粉，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资本家，工人就不能养活自己。伍德就是为资本剥削辩护的

“领军人物”，他认为在个人所有权制度中，资本家以劳动所有权剥削工人不仅是正

义的，而且这种所有权是和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完全适应的，“因此，假如没有

剩余价值，假如工人没有进行无偿劳动，没有受到剥削，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也就没有可能。”② 伍德的辩护和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样，他们都把资本的正义

看成天然的正义，把劳动的正义贬斥为异端邪说，他们为了把分配正义从马克思的

正义理论中剔除，从而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个别批判放大为马克思对整

个分配正义的拒斥和否定，从而制造了马克思反对分配正义的理论迷雾。塔克就持

这种观点，他强烈制造马克思与分配正义之间的 “断裂”，他说：“分配的导向最终

会指向一条放弃革命目标的道路”，③ 即马克思对革命的激情和推崇决定了他注定不

可能把分配正义作为革命的动机。但是，这种推断不仅武断地把分配正义与革命割

断了，而且还把马克思设想为拒斥分配正义的思想家。

其实，塔克和伍德的理论错误非常明显，他们要么把分配紧紧套在生产方式上，

要么认为推崇分配正义会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忽略了以下三个事实：

第一，分配正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表达，它本身内含在物质生产活动之中，脱离

物质生产活动空谈分配正义注定会重蹈覆辙，把分配正义推向神秘主义，这恰好是

马克思极力反对的。第二，从 “正义就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并不能推导出 “资本

主义的正义就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剥削）相适应”，即资本主义的正义是与生

俱来的、永恒的，剥削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为正义

下定义，而是恰好在批判 “天然正义”时强调：“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

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

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④ 马克思

并不是从正义和道德的层面研究资本主义，也不是把正义框定为 “就是与生产方式

相适应”。第三，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劳动、阶级利益和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对

正义问题 （包括分配正义）的论述是在多重维度上做出的，他既把正义看作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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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的描述性观念，也把正义看成基于个人所有权的规范性概念；既把正义作

为一种无产阶级的 “阶级意识”，也把正义看作代表人的 “自我实现”的价值预设；

既对正义作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解构 （事实判断），也对正义作出基于未来

社会发展价值的肯定性建构 （价 值 判 断）。伍 德 仅 以 一 种 标 尺 （生 产 方 式）衡 量 正

义，注定会把正义作为 “多余的东西”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剔除。实际上，马克思对

分配正义的讨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意义上做出的，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

正义并不代表他否定未来社会的分配正义原则。恰好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于

所有权的分配正义的批判，预 指 了 他 对 “重 建 个 人 所 有 制”之 后 分 配 正 义 的 设 想，

马克思的所有权、分配正义、自由以及共产主义等概念所指涉的内容，都只能做这

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① 因此，我们要准确看待 “塔克—伍德命题”，尽管这个命

题在逻辑论证上看似 “证据确凿”，但实则漏洞百出。因为他们倾向于从 《资本论》

和 《哥达纲领批判》中摘章寻句，并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搜寻马克思拒斥分配正义的

证据，但他们忽略了分配正义的历史生成逻辑，偏离了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必然性逻

辑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实逻辑的双重统一中诠释分配正义的致思方法。

需要进一步 说 明 的 是，马 克 思 从 批 判 资 本 主 义 的 分 配 正 义 走 向 了 更 深 层 次 的

“生产性正义”，生产是否正义才是马克思评判资本主义分配的核心尺度。很多人认

为，马克思对分配正义漠不关心，其中的一个缘由是，马克思经常把分配作为生产

的次生要素和中间环节来看待。其实，马克思为了理顺国民经济学家在 “分配”和

“生产”关系上主次颠倒的做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正本

清源，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往往把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② 在马克思看来，

生产与土地、劳动、资本相关，分配则与地租、工资和利润相关，就资本主义生产

和分配而言，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而他的分配则是以

工资的形式获得一定的生产成果。显然，在这里，“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

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

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

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③ 所以，生产相对于分配具有先在性、决定性，分配

则具有次生性、依附性。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和分配关系的重新检视，把分配正义提

升到更高的层级，即评判一种分配是否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分配本身，而要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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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所依附的生产环节是否正义。依循这样的逻辑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

分配是否正义不能停留在基于所有权的法权层面，而要看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 （包

括生产资料占有是否平等、生产过程是否发生异化以及生产成果是否归属于生产者）

是否正义。从表面来看，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是基于 “等价物换等价物”这样的尺

度来实现的，资本与劳动交换并未违反等价原则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并且，资本家

付给工人工资作为劳动 补 偿，这 样 也 并 没 有 违 反 分 配 正 义 的 “应 得”原 则。但 是，

这种劳资关系和分配模式仅仅是资产阶级主导的 “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是一种

虚假的 “前定和谐”。马克思反复强调，一旦 “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

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 ‘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① 资

本家 “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② 在生产领域，生产资料的分割、生产成

果的分配显然是不正义，工人遭到了剥削和不正义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按

照应得正义原则来衡量，工人的所付和所得也是完全不对等的。

所以，马克思强烈批驳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是资产阶级自诩的承诺，这种承诺

是基于私有制编造的骗局。资本家倡扬的 “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

关地、不受社会 影 响 地 享 用 和 处 理 自 己 的 财 产 的 权 利；这 一 权 利 是 自 私 自 利 的 权

利”。③ 只有重建个人所有制，扬弃私有财产权，走向社会化的联合生产，工人才能

得到公平的对待；只有砸碎资本主导的正义，工人才能走向劳动的解放，实现扬弃

了劳动异化的分配正义；只有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分配正义，才能使基于人的发展

逻辑的分配正义真正出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 “按劳分配”和 “按需分配”的理论

建构，正好表达了人类孜孜以求的分配正义的实践之旅。

四、超越资本逻辑：分配正义的重新出场与实践次序

与人类的生产方式和发展形态相适应，马克思的分配正义具有三个不同的历史

位阶，也对应着三种实践序列，即 （１）前资本主义基于 “劳动与所有”相统一的分

配，这是分配正义的历史前阶和原生形态；（２）资本主义基于 “资本与劳动”相对

立的分配，这是分配正义的历史中阶和异化形态，这个阶段个人所有权取得了统治

地位；（３）共产主义基于 “重建个人所有制”和 “人的自我实现”的分配，这是分

配正义的历史高阶和复原形态。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层级，即共产主义第一阶

段基于贡献的分配和高级阶段基于需要的分配。如果说，人类历史按照 “人的依赖

关系”向 “物的依赖性”再向 “自由个性”的发展逻辑前进，那么分配正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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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也随着生产方式，由 “自然共同体的公有”向 “虚幻共同体的个人私有”再向

“真正共同体的共有”的历史次序展开，其符合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正义的逻辑规律。

（一）高阶分配正义的第一层级：贡献原则的出场与缺陷

如前所述，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分配正义，那么 “马克思具有一种既支

持其对剥削的谴责又支持其共产主义观的正义理论”。① 这是马克思分配正义所具有

的独特的理论功效，也是马克思分配正义所内含的独特的复合结构。显然，在分配

正义原则的等级结构和实践序列中，马克思更加推崇和力主建构的是超越资本主义

的分配正义原则。更确切地说，马克思重构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分配正义标准，这个

标准就是基于人的自我实现的 “按需分配”原则。但是，马克思非常清楚，人类要

实现基于需要原则的分配正义，既具可能性，又具可欲性，但过程相当漫长，因而

必须 “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 一 阶 段”②

采取 “按劳分配”，而这个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是扬弃私有制之后的第一层级的正

义，这个正义原则由于夹带着旧制度的 “痕迹”，存在着既有的法权观念的 “缺陷”，

因而依然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批判按劳分配原则是否等同于马克思拒斥分配正义？显然，对按劳分配

的理论批判和清算并不代表马克思没有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对这个原则的辩诬、

矫正源于劳动所有权原则在工人运动中造成的混乱，以及这个原则天然带有的 “法

权”阴霾。《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集中清算拉萨尔主义的重要著作，在这篇文献

中，马克思对基于贡献的分配正义正本清源，从理论上澄清了迈向高级阶段按需分

配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也是人生存的前提条件，“全部人的活动迄

今为止都是劳动”，③ 历史也是 “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④ 但是，劳动的意

义并不像拉萨尔主义在 《哥达纲领草案》中所宣称的那样：“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

文化的源泉”，因为自然界本身是人存在的客观条件，自然和人的劳动共同构成财富

的源泉，劳动仅仅是自然力在人的活动中的呈现。那么，劳动所得究竟如何分配呢？

在拉萨尔主义看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⑤

但是，马克思质疑拉萨尔主义的这个论断：究竟什么才是 “平等的权利”呢？如何

使劳动所得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其实，这里的 “平等的权利”意味着劳动者的权

·２９·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①

②
③
④
⑤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第１６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第４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９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９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第４２９页。



利应该同他们的劳动成比例，即按照劳动这个天然的同一标尺来衡量人的贡献的大

小。然而，每个人天生具有不同的资质，在劳动能力上不可能完全等同，因而在同

一时间提供的劳动量也必然不同。这样一来，如果以劳动来衡量人的贡献大小，那

么这个尺度本身就存在限度，因为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

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

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

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① 由此来看，以劳动和

贡献来衡量人的所得，在表面上看似正义，但实际上仍然会造成分配结果的不正义。

这样的分配模式仍然囿于资产阶级的权利框架，只能实现表面的平等。难道资产阶

级不是鼓吹平等的劳动权利而榨取劳动力吗？难道平等的权利就是把劳动所得平等

地分割给一切社会成员？最重要的是，每个劳动者的家庭负担各异，有的是已婚家

庭，有的是未婚家庭；有的育有多个子女，赡养多个老人，有的则子女较少，或没有

老人。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劳动或贡献大小参与分配，整个社会仍然无法实现结果

公平。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② 我

们在讨论分配正义时，必须脱离权利本身固有的缺陷，因为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

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

显然，马克思对分配正义所作的理论清算是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为标

尺的，因为当人们讨论分配正义时，往往先入为主地把法权原则 （平等的权利）作

为内在尺度，殊不知这样的法权原则本身就是有局限的，它会给社会整体造成结果

的不公平。所以，马克思在研究分配正义时，把评判的尺度设定在社会历史更深层

级的位格上，这个位格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所生成的生产方式。当然，马克思对分

配正义的完美设想建基于按劳分配原则，尽管这个原则有缺陷，但它在超越资本逻

辑的初期阶段是无法避免的，它至少比资本主义基于个人所有权的分配更具进步性。

正如有学者所言：“贡献原则似乎是一个双面神式的概念。从一方面来看，它是一种

把资本家的剥削谴责为非正义的正义标准；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它

本身又被需要原则中所表述的更高的标准谴责为不适当的。”④ 在马克思分配正义的

理论层级中，按劳分配只能是相对的分配正义，它比资本主义的法权原则更能体现

分配正义的价值要求，但又无法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因而只能

是一个在按需分配还未实现时的 “次优”分配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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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阶分配正义的第二层级：需要原则的表征与实质

应该说，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追求的不是个体能够获得什么，而是追求每个人需

要什么。追求每个人的需要是否能够同等地得到满足。显然，这里的每个人已经不

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基于共同体整体利益并获得全面发展的个人。在马克思高

阶分配正义的第二层级 （按需分配）出场时，马克思设定了以下条件：强制性分工

已经消失，人的劳动的差别已经消失；劳动成为人的自觉自愿的本质存在，成为人

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每个人获得全面

发展，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只 有 在 这 样 的 社 会 基 础 上，才 能 够 彻 底 超 越 “法 权”

本身的局限。换句话说，马克思意识到，只有满足了以上这些条件，真实的分配正

义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缺陷才会被克服，“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① 显然，马克思倾向于把按需分配作为 “最优分配方案”，因为这

样的方案一方面适应了高度发达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满足了人的最大化需要。马

克思对分配正义不同寻常的设计就在于此，他看到的真实的分配正义并不是按照同

一尺度去满足不同人的需要，而是让不同人的需要都能同等地得到满足。

从历史逻辑看，马克思把 “按需分配”建基于超越 “市民社会”的基础之 上，

需要原则就是 “人类社会”蕴含的分配模式，它确证了真正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如

果说 “市民社会”确证了个人所有权原则，那么 “人类社会”则确证了共同体所有

权原则；如果说 “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那么 “人类社会”则是人的自我

实现的舞台。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把自己的哲学立足于 “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

他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

的人类。”② “人类社会”作为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形态，它已经扬弃了私有制，实现

了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这样的社会图景并不缺乏分配原则，它以需要原则替代

了个人所有权和贡献原则，真正把人们 “想要什么”作为实现分配正义的核心要素，

从而避免了基于所有权、劳动贡献原则在实现社会分配时所带来的结果的不公平。

所以，在马克思的正义序列中，需要原则是分配正义的最高序列，属于最高层 级，

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重要分配标准，没有这个原则，共产主义将无

法称得上是 “人类社会”。正如麦克莱伦所言，“按需所得而不是应得才是他的共产

主义社会的原则。”③

从人的发展来看，按需原则是一种利他主义原则，这种原则是人的 “类本位”

的复归，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同等表达。休谟指出：“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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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① 这说明，正义产生的条

件与人性的利己 （主观条件）和自然的稀缺 （客观条件）直接相关，只要社会存在

适度匮乏和人性存在适度利己，那么分配正义就会有 “用武之地”。但是，在共产主

义高级阶段，人类克服了物质上的适度匮乏，实现了人的本性的利他主义，即超越

了休谟的 “正义的条件”，那时，人们也许已经不需要把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

值，但这并非不需要正义本身。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原则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则，还

是一条人性原则，这条原则不仅说明了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得其想得”，而且

还说明了人们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平等，在自我本性上迈向了 “自我实现”。在这

样的社会，人们不会停留在法权的视角考虑自我发展，也不会从自我的角度考虑共

同体的利益，而是 “相互结成 ‘社会性’的关系”，② 以 共 同 体 的 共 同 利 益 确 证 自

我、满足他人。

所以，需要原则把人类期望的实质正义以物质丰裕和利他主义的情境设置表达

出来，从而已经超越了分配正义的 “应得”思维和 “法权”框架，走向了真正共同

体的 “共同善”和自由个体的 “自我实现”。这样的原则由于与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和运行模式高度适应，因而代表了人类通达实质正义的可行之路。当然，按需分配

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它所发挥的现实效应极其有限，因而不可能以当代人的眼光

加以公断，也不能以当代人所面对的物质条件加以拷问，更不可能以当代社会的主

客观条件限制而将之从马克 思 的 分 配 正 义 序 列 中 “剔 除”，抑 或 将 之 虚 无 化、神 圣

化。按需分配既是可行的，更是可欲的，至于对它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描摹，势必

会造成不可救药的混乱。

余论：当代中国分配正义的实践形态及现实效应

在马克思思考分配正义的理论视角中，至少包含以下四种分配正义形态： （１）

自然共同体阶段的 “各尽所劳，尊其所得”；（２）虚幻共同体阶段的 “各尽所择，按

有分配”；（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４）共产主义高级阶

段的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四种分配正义按照生产方式的历史更新不断依序展

开，其中，不同的分配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关系，每一种分配正义都是与它所依存的

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任何一种超越生产方式的分配都是徒劳的，而最高层级的按需

分配是马克思评判其他一切分配模式的最高标准，也是分配正义的最高形态。

我们梳理研究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生成逻辑，有两个重要的 意 义。一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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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弄清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域和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大视野下思

考分配正义的，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所谓 “马克思拒斥分配正义”或 “马克思没有分

配正义”的理论困境，从而把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的致思方法、独特属性、复合结构、

多维层次、历史序列展现出来，批驳西方学者制造的 “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理论

悖论，复原马克思分配正义的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行进在马克思所揭

示的历史前行的轨道上，正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 “初期阶段”，马克思的分配正

义无疑是当代中国分配实践的理论之源和思想明灯，能够为中国进一步深化分配制

度改革产生深远的实践效应。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任何分配方式都不能脱离生产

方式，任何分配模式都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任何分配观念都不能束之高阁而成为抽

象的原则。分配正义总要受到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制约，特定的社会要在实践中

推进和践行分配正义，总要综合考量 “生产方式”“人的利益”和 “人的需要”。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①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当代中国属于从

“物的依赖性”向 “自由个性”的过渡阶段，更确切地说，我们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

段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

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② 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前

后相继的历史时期，即 “欠发展时期”和 “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这两个时期构成

了整个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两 个 历 史 区 间，其 中，在 前 一 个 区 间，我 们 的 任 务 是

“富起来”，后一个区间我们的任务是 “强起来”；前一个区间我们的分配实践模式是

依循按劳分配，坚持 “先富带后富”，兼顾按生产要素分配；后一个区间我们的分配

实践模式是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主要目标是实现 “共同富裕”。

中国这样的分配制度安排完全符合 “分配正义依赖于生产方式”的理论要求，符合

“生产决定正义”的理论逻辑。而这样的要求正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的独特之处。

所以，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历史生成逻辑还启示我们，分配正义不可能有固

定不变的模式，也不可能完全按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坚持 “按劳分配”

的框架去套用中国自己的模式。应该说，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还没有完

全进入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定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 “按劳分配”层

级，也没有完全消灭 “资本逻辑”的负效应。相反，我们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

体地位的条件下，还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些非公有

制经济仍然带有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 “法权”原则的痕迹。因而，我们必须

在倡扬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重提劳动所有权原则，充分发挥劳动与所有相统一

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所以，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在理论形态上至少有三个层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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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坚持适用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贡献原则；也在

一定限度内坚持 “各尽所择，按有分配”的法权原则；更在当代中国土壤中培植共

产主义高级阶段 “各尽所 能，按 需 分 配”所 内 蕴 的 利 他 主 义、集 体 主 义 价 值 观 念。

这三个层级同时并存，构成了 马 克 思 分 配 正 义 理 论 在 当 代 中 国 的 实 践 形 态。其 中，

按劳分配是主体，按劳动要素分配是补充，同时还将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前两者有

机整合，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体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当代中国

仍然应该坚持个人所有权原则，并不是全面恢复资产阶级的法权原则，而是针对非

公有制经济、解决按要素分配的特殊原则；我们强调当代中国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基

于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价值观念，绝不是说马克思的这个高阶正义已经在中

国开始实践，而是特指我们在发展中已经潜移默化地把 “按需分配”的价值期许植

入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使之在前进的征程上 “有朝一日”能够开花结果。实际上，

我们今天倡扬 “共同富裕”的 奋 斗 目 标，这 个 目 标 已 经 内 含 “按 需 分 配”的 影 子，

是对马克思高阶正义的当代映射和现实回应。这个目标就是为了 “保证全体人民在

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 这

个目标在未来指涉上更是为了厚植经济基础，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

应该说，我们在分配正义的 实 践 形 态 上 依 然 处 于 马 克 思 所 揭 示 的 “按 劳 分 配”

的历史阶段，只不过中国的情况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

上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还无法完全设定 “按劳分配”的制度模式。尽管如此，但我们坚持在现有生产方式

的基础上推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避免了资产

阶级 “法权”原则带来的局限，从 而 在 实 践 中 拓 展 了 马 克 思 分 配 正 义 的 理 论 内 涵。

所以，从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逻辑透视当代中国的分配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中

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延展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层级和结构，我们实行各种分配相互

并存但又牢牢把握按劳分配的主动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展现出了

前所未有的积极效应，这种效应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李潇潇　薛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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